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 
建工党委【2013】3 号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 

关于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 

 

各党支部、本科生党总支：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

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和学校党委的统

一部署，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并报请学校党委同意，将于 2013 年 12

月 21 日在紫金港校区安中大楼一楼多功能厅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

为开好这次大会，现将召开这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 

这次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

路线，回顾总结本届学院党委近 3年来的工作，研究确定今后一个阶段的

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选举产生新一届学院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

会，团结、动员、带领全院党员和广大师生员工，凝心聚力，为贯彻落实

“六高强校”战略，实现学院内涵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 

1、听取和审议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2、选举新一届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 

3、选举新一届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三、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 

本次党代会代表名额为 100名。代表名额根据各选举单位（党总支、

党支部）的党员人数、党员分布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学院党委研究确定（见

附件 1）。党代会代表由各选举单位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召开党员大

会选举产生，代表产生办法见附件 2。代表的产生和构成强调先进性和广

泛性，其中教师代表占 60%左右，干部和管理人员代表占 15%左右，学生

代表占 20%左右，离退休代表占 5%左右。代表总数中女同志所占比例不低

于 10%；35岁以下的代表占 25%以上。 

代表选举工作要求在 11月 25日前结束。 

四、党委和纪委组成人员名额、候选人名额及产生办法 

新一届学院党委拟设委员 9 名，提名候选人 11 名；书记 1 名，副书

记 2名。 

新一届学院纪委拟设委员 5名，提名候选人 6名；书记 1名。 

新一届党委和纪委委员候选人的酝酿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

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坚持

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学校党委的指导下进行。 

学院党委和纪委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见附件 3。 

五、代表大会的组织领导 

为切实做好这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决定成立党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

组和工作小组。 

领导小组组长：陈雪芳 

成 员： 全体党委委员 



工作小组组长：黄任群 

成员：金卫勇  丁元新  陈哲  缪海锋 

六、代表资格审查 

学院党委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对院级党代会代表的产生程序

和资格进行审查。 

开好本次党代会是我院当前的一件大事，希望各党总支、党支部和广

大党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团结和带领广大师生员工，努力做

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学院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附件 1.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附件 2.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附件 3.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和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附件 4.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日程安排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 

2013年 11月 13日 

 

 

 

 

 

主题词：党员代表大会  通知 

抄报（送）：校党委组织部 



附件 1：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序号 选举单位名称 

教职工

党员代

表名额 

学生党

员代表

名额 

离退休

党员代

表名额 

本单位

代表名

额小计 

合   计 

代表名额

小计 

代表候选

人名额 

1 机关教工支部  11       11  13  

2 结构工程学科教工支部 11        11  13  

3 岩土工程研究所教工支部 9        9 11  

4 市政工程研究所教工支部 5        5  6  

5 防灾建材高性能联合教工支部 8        8  9 

6 交通工程研究所教工支部 8        8  9  

7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研究所教工支部 5        5  6  

8 建筑技术研究所教工支部 3       3  4 

9 水利系教工支部 5        5  6  

10 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所教工支部 4    4 5 

11 城规工程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教工支部 2    2 3 

12 实验中心教工支部 4    4 5 

13 退休各党支部   5  5 6 

14 研究生各党支部  12   12 14 

15 本科生党总支  8   8 10 

16 总计 75 20 5  100 120 

注：代表名额的分配是根据 2013 年 10 月 15 日各单位上报的教职工、学生和离退休正式党员人数， 

按照学院党代会代表结构的要求，以一定的比例换算得出的。



附件 2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召开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代表大会，是学院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认真做好代表选举工作，是开好本次大会的基础。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

例》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发

„2010‟15 号）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次党代会代表产生办法。 

一、代表名额和代表团的组成 

1．根据学校及上级有关文件要求，经学院党委研究并报学

校党委同意，确定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为 100 名。 

2．学院共组织 4 个代表团，每个代表团推选团长一名、副

团长 1 名。 

第一代表团：结构工程学科教工支部、岩土工程研究所教工

支部、市政工程研究所教工支部（25 人） 

第二代表团：防灾建材高性能联合教工支部、交通工程研究

所教工支部、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研究所教工支部、城市规划与设

计研究所教工支部（25 人） 

第三代表团：机关教工支部、建筑技术研究所教工支部、城

规工程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教工支部、水利系教工支部、实验中心

教工支部（25 人） 

第四代表团：退休各党支部、本科生党总支、研究生各党支

部（25 人） 

二、代表应具备的条件 

党代会的代表必须是正式组织关系在学院、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的正式党员。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

平和议政、议事能力；工作积极，表率作用突出；公道正派，清

正廉洁，思想作风好，受到群众拥护；党性原则强，对党的事业



高度负责，能如实反映所在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正确行使党员

的权利。 

三、代表的产生 

党代会的代表由各选举单位经差额选举产生。 

1．选举单位根据学院党委分配的代表名额和有关要求，组

织所属党组织全体党员充分酝酿协商。党支部根据多数正式党员

的意见，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选举单位根据多数

党组织或多数党员的意见，从推荐名单中按照多于应选代表 20%

的比例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 

2. 选举单位对候选人初步人选广泛征求意见并对代表资格

进行初审后，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并将《中共浙江大

学建筑工程学院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登记表》和《中共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报告

单》于 11 月 15 日前报组织人事科（一式一份，同时报电子稿。

联系人：缪海锋，电话：88208677，Email：mhf@zju.edu.cn）。 

3．学院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同意后，选举单位组织召开

党员大会，对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充分酝酿，确定代表候选

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代表。 

在酝酿提名和正式选举时，要注重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

各方面代表比例按《通知》的指导意见执行。 

进行选举时，有选举权的党员到会人员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

分之四，会议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际到会人数

的一半，方可当选。得票过半数的候选人人数如超过代表分配名

额时，从高票到低票，取足应选名额。若遇得票数相等无法确定

当选人时，应就得票相等的被选举人重新投票，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赞成票数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可

以从未当选的得票多的候选人中重新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接近应

选名额，经半数以上选举人同意，也可以减少名额，不再选举。 



4．选举结束后，选举单位填写代表名册（一式两份，附电

子稿），于 11 月 22 日前报送组织人事科。 

5．代表团召开代表会议，推选出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 

 

 

 

 

 

 

 

 

 

 

 

 

 

 

 

 

 

 

 

 

 

 

 

 



 

附件 3 

 

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委员会 

和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

行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

发„2010‟15 号）的有关规定，特制定中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委员会和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以下简称“两

委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一、两委委员候选人的条件 

（一）党委委员候选人条件： 

1.政治信念坚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贯

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模范履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岗位职责，有

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较强的工作能力、业务水平，求真务实，

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团结带领党员和群众艰苦奋斗，做出实绩。 

3.党性原则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接受师生的监督。

有全局观念，主动排查矛盾纠纷，及时做好化解工作，全力维护

学校和谐稳定。 

4.公道正派，勤政廉洁，紧密联系群众，积极帮助师生解决

实际困难，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威信。 

5. 具有 3 年以上党龄，年富力强，能够胜任工作。  

（二）纪委委员候选人条件：参照党委委员候选人条件。 

在推荐两委委员候选人时，除考虑候选人个人条件外，还应

综合考虑整个班子的合理结构。 



二、两委委员候选人的产生 

两委委员候选人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提名推荐、酝酿协商的

方式进行，分别在正式党员、党支部（党总支）两个层面进行推

荐，由学院党委根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审定，报学校党委

审查批准，提交学院党代会主席团讨论通过。具体步骤是： 

1．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含预备党员）酝酿讨论，对照两

委委员候选人条件，推荐党委委员 11 名，纪委委员 6 名。党支

部根据多数正式党员的意见，按上述两委委员候选人推荐人数进

行推荐并填写党支部酝酿推荐学院两委委员候选人第一轮名单

汇总表。各选举单位汇总填写学院两委委员候选人第一轮推荐汇

总表,于 11 月 15 日前报组织人事科。组织人事科经汇总后报学

院党委遴选确定第一轮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 

2．学院党委于 11 月 20 日前将第一轮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

下发到各选举单位，各选举单位组织所属党组织按第一轮方式和

要求进行第二轮推荐，填写学院两委委员候选人第二轮推荐汇总

表，于 11 月 22 日前报组织人事科。组织人事科汇总后报学院党

委遴选确定第二轮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 

3．学院党委对第二轮初步人选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组反馈

的意见，学院党委按差额不少于 20%的比例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

名单，报学校党委审核。在学校党委批复下达后，召开党员代表

大会的，提交大会主席团酝酿通过，产生两委委员候选人名单，

提交大会正式选举；召开党员大会的，学院党委向党员大会介绍

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产生情况，提请大会讨论并根据多数选举人

的意见，确定候选人，提交党员大会选举。 

  

 

 

 



附件 4 

2013 年院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日程安排 

序号 筹 备 事 项 
完成 

截止时间 
备注 

1 

 召开党委会 

 研究制定工作计划 

 通过要求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 

 着手起草党委工作报告 

11 月 8 日 

 

2 

 校党委批复后，召开党支部书记会议进行动员、培训、部署： 

 院级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的推荐酝酿 

 院党代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和选举工作 

 发放召开代表大会的文件通知和空表 

 《党支部酝酿新一届学院党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汇总

表》和《党支部酝酿新一届学院纪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

汇总表》（模版 6，空表） 

 《党支部酝酿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汇总表》

（模版 10，空表） 

 《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情况报告单》（模版 11，空表） 

 《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登记表》（模版 12，空表） 

11 月 12 日 

 

 

院一下 

3 

 党支部（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进行酝酿 

 推荐确定第一轮院级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

单（模版 6） 

 推荐确定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模版 10）和预备

人选名单（模版 11） 

11 月 15 日 院一上 

4 

 召开党委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小组会议审查并通过： 

 各党支部选举产生的院党代会预备人选的代表资格 

 遴选确定第一轮《学院党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汇总表》和《学

院党纪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汇总表》（模版7） 

11 月 19 日 

 

5 

 召开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会议 

 下发《学院党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汇总表》和《学院纪委委

员候选人提名名单汇总表》（模版 7） 

 下发《党支部酝酿新一届学院党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名

单汇总表》和《党支部酝酿新一届学院纪委委员候选人初

步人选名单汇总表》（模版 8，空表） 

 通报各选举单位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审查情况并下发《学

院党代会代表名册》（模版 13，空表） 

11 月 21 日 

 

 

 

 

院二下 



6 

各选举单位组织全体党员在下发的《学院党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

汇总表》和《学院纪委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汇总表》（模版 7）的基

础上，进一步酝酿院级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并将正式党

员的推荐意见汇总情况填入《党支部酝酿新一届学院党委委员候

选人初步人选名单汇总表》和《党支部酝酿新一届学院纪委委员

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汇总表》（模版 8）；选举产生参加党代会

的代表名单并填写《学院党代会代表名册》（模版 13）。 

11 月 25 日 

 

 

 

 

院二上 

7 

 通过各支部、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进一步听取对院党委委员

和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意见。 

 院党委进行名单汇总，召开党委会： 

 研究确定院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含差额

20%）（模版 9） 

 研究确定计票人、监票人预备人选，并进行相应的工作培训 

 起草关于两委委员候选人、书记和副书记候选人的请示报告 

11 月 25 日 

 

8 

 校党委批复后，院党委进行大会前准备工作 

 院两委委员选票两套（备用一套） 

 印制相关会议工作材料 

 邀请相关校领导参加大会 

 

 

12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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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院党代会 

 提前布置会场，准备票箱，封条，计票场所和计票工具 

 预先安排好计票期间的活动等 

 召开党代会（确保 80%以上的到会率） 

 通过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院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 

 会后先召开新一届院纪委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书记 

 召开新一届院党委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书记、副书

记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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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三天内进行大会总结工作 

 及时将选举结果报送校党委组织部 

 做好文件材料的归档和会后总结工作 

12 月 24 日 

 

 


